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0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長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邱珮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李俊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

字第229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邱珮菁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二、邱珮菁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三、吳長霖、李俊穎均無罪。

    事  實

一、緣吳長霖（原名吳家瑋）為邱珮菁之配偶，與李俊穎3人自

民國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址設臺北市○○區○○

路00號2樓擎亞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亞公司）之

董事；邱珮菁並擔任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之職務。擎亞公

司於104年間，為使用特許營造業牌照，乃由聯興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公司）負責人傅生光之介紹，與持有特

許營造業牌照之振邦營造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名虹營造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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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巨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

號，下稱591公司）原負責人林美華接洽，由邱珮菁與林美

華於104年6月10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並

於同年8月4日，由李俊穎登記為591公司董事長，吳長霖、

邱珮菁登記為591公司董事；復於105年11月22日變更登記擎

亞公司為法人董事，吳長霖、邱珮菁、李俊穎均為擎亞公司

之自然人代表，吳長霖為董事長，迄至擎亞公司於106年11

月3日出售591公司後，吳長霖、邱珮菁及李俊穎始解任。期

間擎亞公司均未介入591公司業務，而依據協議書亦不得支

配591公司資產與權益，不承擔591公司之負債與費用；591

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仍由林美華保管，僅於591公司變更名

稱時，林美華始有提供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之義務，擎

亞公司僅係名義上之母公司，而無控制591公司業務之目的

與能力。擎亞公司復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新臺

幣（下同）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

售與陳志豪。

二、詎邱珮菁為擎亞公司之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明知擎

亞公司對林美華之支付義務總額僅有435萬元，且縱加計擎

亞公司為取得591公司名義股權而產生之直接交易成本15萬

元，擎亞公司帳上取得591公司之投資成本至多僅有450萬

元，竟基於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邱珮菁於104年9月2日，在擎亞公司轉帳傳票虛列投資591公

司股權1,950萬元，使擎亞公司帳上投資591公司之金額虛增

為2,400萬元（計算式：原投資額435萬元+交易成本15萬元

+1,950萬元），並將不實之「投資-名虹支付林美華股權

1,950萬元」事項，記入分類帳上，復接續於不詳時間，製

作載有成交價總額為2,400萬元，轉讓99.9%之591公司股權

之虛假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假協議書），而於105年4月

間，將假協議書提供與查核擎亞公司之宏毅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下稱宏毅事務所），而隱匿真實之協議書，利用此不正

當方法，使宏毅事務所不知情之查帳員據以認定擎亞公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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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591公司成本為2,400萬元，誤信擎亞公司與591公司之關

係為適用權益法之投資關係，使擎亞公司得以權益法方式認

列當年度投資損失448萬2,856元，致使擎亞公司104年之財

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㈡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91公

司股權，而於105年12月12日以「名虹李俊穎股份轉入-100%

持股名虹 2萬5,000元」不實事項，記入分類帳，復明知擎

亞公司並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接續於105年12月31

日以「其他應付款 抵林美華名虹股權 1,950萬元」、「其

他應收帳款 吳榮錦-抵林美華名虹股權」不實事項，記入日

記帳，而以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擎亞公司代償案外

人吳榮錦土地融資之應收款1,956萬元予以沖轉，並因擎亞

公司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

虛偽認列105年度投資損失175萬8,924元之不實結果，及106

年度財務報表延續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6年度財務

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6年度投資損失186萬7,762元暨處分之

投資損失1,181萬5,458元之不實結果。

三、案經擎亞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院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

邱珮菁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期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

院訴卷六第9至1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

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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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上揭事實一，為被告邱珮菁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2至

53頁）；犯罪事實二，迭經被告邱珮菁於本院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見本院訴卷一第605至611

頁）、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見偵22953卷一第475至478

頁）之證述相符，並有擎亞公司歷次公司變更登記表（見登

記案卷一、二）、591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訴卷一第461

至469頁）、擎亞公司104年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

傳票、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見偵22953卷一第73至74、

134頁）、105年12月12日分類帳（見偵22953卷一第352

頁）、104年至106年財務報表（見偵22953卷一第75至88、

89至106、113至130頁）、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71

頁）、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二第69至75頁）、被告邱珮

菁與陳志豪簽立之106年11月3日股權轉帳協議書（見偵

22953卷一第107至112頁）、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

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見偵22953卷一第333至377頁）

在卷可佐，足認被告邱珮菁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信。另起訴書所載：「被告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

買林美華剩餘0.01%之591公司」，其中之「0.01%」，業經

檢察官於110年1月27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為「0.1%」（見本

院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附此敘明。　　

　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邱珮菁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處罰者，係商業負責人、主辦

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以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行為。商

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

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被告邱珮菁

自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擔任擎亞公司董事長及主辦會計

人員，自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身分。

　㈡核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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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

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

果罪；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

　㈢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

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

款）致生不實之行為；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2次不實記入

帳冊行為，均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

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

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㈣擎亞公司因被告邱珮菁於104年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

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

款），而使104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105年度之財

務報表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並因被告邱珮菁於105年

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之結果，惟被告邱珮菁於106年並無為任何填製不實會計

憑證、記入帳冊或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106年度財務

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行為，106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所以發生

不實之結果，係因延續105年度財務報表而生（詳不另為無

罪諭知部分）。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㈡所為，分

別係104、105年所為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

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4、105、106年度所為

係構成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云云，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邱珮菁身為擎亞公司負責

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當知正當經營事業、秉誠處理會計事

宜，竟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

應付款及不實沖轉，致使擎亞公司104年度至106年度之財務

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行為殊值非難，惟考量其坦承犯行，

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前科素行，暨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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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從事直銷工作、月收入約幾千元，需扶養2名未成年

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訴卷六第45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復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

治之程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被告邱珮菁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

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

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

之陳志豪，明知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

40萬元，竟仍以前述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虛偽認

列106年度權益法認列損失186萬7,762元後，於106年度認列

巨額股權出售損失1,181萬5,458元，因認被告邱珮菁係違反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罪嫌云云。

　㈡惟查，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

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

志豪，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乙

節，並非不實；又公訴意旨所指以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

基礎，實係延續104、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之當然結果，且

擎亞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係因延續104年度財

務報表及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所

致，尚難認為被告邱珮菁於106年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行

為，是被告邱珮菁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即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之㈢所示），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

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

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被告吳長霖、李俊穎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就被告邱珮菁前開有罪部

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共同

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罪嫌。而公訴意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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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長霖、

李俊穎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邱珮菁於偵查中之

證述、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之證述、擎亞公司104年度部分

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8月12日日記帳、轉

帳傳票、12月31日日記帳、104年至106年度財務報表、協議

書、假協議書、106年11月3日股權轉讓協議書、安佑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被告吳家瑋身

分證影本、591公司103、104年度自行申報所得稅所列資產

負債表、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查詢

結果、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擎亞公司發起人會、董事

會議事錄、公司章程、會計師代辦事項委託書(附於擎亞公

司登記卷)、擎亞公司長期借款合約、租賃合約、股東往來

查核(附於宏毅事務所104年度至106年度工作底稿)、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8977號起訴書、擎亞公

司委任宏毅事務所查核103年度至106年度之簽證之客戶聲明

書、擎亞公司委託宏毅事務所代客記帳報價單、宏毅事務所

留存之104年度至106年度包含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之科

目分類帳為其主要論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

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

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

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

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

年上字第816號、76年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按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

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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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128號判決先例參照）。

  ㈢訊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

犯行，並均辯稱：對於帳的部分，我不清楚；對於假協議書

及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19公司股

權，我也不知道等語。

  ㈣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

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罪，其所指利用不正當方法，應

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逃漏稅捐罪所指之其他不正當方法為同一之解釋。惟行為人

若因其本身缺乏會計稅務相關知識，或基於長期合作關係信

任具有會計稅務專業證照人士，委任其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之

申報或諮詢，在不能確切證明其等有利用不正當方法之情形

下，無從遽論其等行為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規定。

  ㈤經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

擎亞公司之董事等情，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所不爭執（見

本院訴卷一第56、60頁，卷三第55頁），並有前述證據在卷

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

「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

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又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

限公司為董事，公司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依上開規

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自屬商業會計

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

　㈥惟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雖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為商業會

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然觀諸卷存之假協議書（見偵

22953卷三第127至131頁），係由共同被告邱珮菁代表擎亞

公司與林美華簽訂，被告吳長霖、李俊穎2人均未列名其

中；況依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被告我只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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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珮菁，就是在簽股權買賣的時候見面，我們中間有一位介

紹人傅生光，第一次見面就簽約，在簽約當時我沒有看到吳

長霖、李俊穎等語（見本院訴卷一第608頁）；況擎亞公司

係委由宏毅事務所處理會計及稅務事宜，亦有該事務所104

年至106年工作底稿在卷可憑（見偵22953卷二至四）；另參

以共同被告邱珮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本案假協議書不是我

所製作；公司的轉帳傳票、分類帳也不是我製作，都是我們

公司會計與宏毅事務所製作，我只有告訴他們一個原則，就

是只要對公司有利、不要增加公司稅賦、可以讓公司獲利增

加的話，基本上我都同意他們去做；董事不會經手公司帳

務，只有在每年開董事會時會稍微報告，但董事不一定會去

仔細看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7、39頁），則被告吳長霖辯

稱：擎亞公司帳務就董事的部分是交由共同被告邱珮菁處

理，公司也有請會計人員等語，被告李俊穎辯稱：只有在董

事會開會的時候，董事長會提供會計師簽證查核的公司財報

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9頁），即非無據，尚難僅以被告吳

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遽認其等與共同被告邱珮

菁就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㈦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吳

長霖、李俊穎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有何公訴人所指犯

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

李俊穎無罪之諭知。

三、被告邱珮菁、吳長霖被訴背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擎亞公司105年間向上海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桃園分行借款，而於同年8

月12日獲得2,500萬元之貸款。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旋即以

其中1,956萬元代償吳長霖之父吳榮錦之土地融資，並於帳

上以資產科目「其他應收款」(摘要吳榮錦-代償土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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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1,956萬元，認列擎亞公司對吳榮錦之債權。且於105年12

月31日，明知擎亞公司毫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擎

亞公司於其他應付款所載之1,950萬元債務，純屬虛偽，為

帳上不應認列，實際亦無任何義務，竟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

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

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

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因認

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另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云云。

  ㈡訊據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均堅詞否認有何背信犯行，並均

辯稱：吳榮錦名下之土地係擎亞公司借名登記，擎亞公司代

償吳榮錦土地貸款，實係清償擎亞公司自己之債務等語。

　㈢擎亞公司於105年8月12日取得上海商銀貸款，其中544萬元

清償擎亞公司之舊債務，其餘1,956萬元代償吳榮錦之土地

貸款等情，固為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

一第54、56、59頁），並有105年8月12日日記帳、105年8月

12日轉帳傳票（見偵22953卷一第131至133頁）、擎亞公司

申設之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見本院訴卷二第30至31頁）

在卷可憑。

　㈣惟查，擎亞公司之帳上雖以對於林美華虛偽之應付款1,950

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依企業會

計準則公報第二號第14條規定，企業不得將資產與負債或收

益與費損相互抵消，但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或允許者

不在此限，而擎亞公司之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顯示公司直

接將其他應付款科目與其他應收款科目互沖，顯然違反上述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

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40至341

頁），惟姑且不論被告吳長霖、邱珮菁辯稱：吳榮錦名下貸

款之土地為擎亞公司借名登記乙節是否屬實，會計帳上雖以

不實之債務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債權抵充，惟倘擎亞公

司係為吳榮錦代償土地貸款而對吳榮錦取得債權，該債權並

不會因會計帳上之抵充而發生債權消滅之效力，擎亞公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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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吳榮錦因代償而取得之債權仍然存在，自無致生損害於擎

亞公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可言，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

霖、邱珮菁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

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

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

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云云，難認有據；況虛列對於591公

司之應付款1,950萬元即係投資成本虛增1,950萬元，而致財

務報表虛增1,950萬元之鉅額損失，此類舞弊之目的，可能

係彌補資本（即設立時之資本未實際繳納）、逃漏公司有盈

餘時之未分配盈餘被課稅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

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38頁），

尚難逕以擎亞公司以591公司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

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而遽認被告吳長霖、

邱珮菁有何背信罪之犯意及行為。

　㈤至檢察官110年10月26日之補充理由書雖敘及案外人吳榮錦

就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房地之買賣，僅有實際支出1,800萬

0,190元，卻獲得擎亞公司代償其名下2,500萬元之103年7月

1日貸款，足見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藉由上開貸款，使吳

榮錦受有699萬9,810元之不法利益云云（見本院訴卷二第15

至16頁），惟上開理由書所述，並非起訴範圍，自非本院審

理之範圍，附此敘明。

　㈥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

背信之行為，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

霖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應為被告吳長霖、邱珮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吳春麗、劉彥君、陳國

安、高光萱、林婉儀、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1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

果。

編號 犯罪事實 財務報表年度 主文

1 二之㈠ 104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

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

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

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2 二之㈡ 105年度

106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

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處

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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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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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0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長霖




            邱珮菁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李俊穎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229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邱珮菁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邱珮菁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三、吳長霖、李俊穎均無罪。
    事  實
一、緣吳長霖（原名吳家瑋）為邱珮菁之配偶，與李俊穎3人自民國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2樓擎亞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亞公司）之董事；邱珮菁並擔任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之職務。擎亞公司於104年間，為使用特許營造業牌照，乃由聯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公司）負責人傅生光之介紹，與持有特許營造業牌照之振邦營造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名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巨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號，下稱591公司）原負責人林美華接洽，由邱珮菁與林美華於104年6月10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並於同年8月4日，由李俊穎登記為591公司董事長，吳長霖、邱珮菁登記為591公司董事；復於105年11月22日變更登記擎亞公司為法人董事，吳長霖、邱珮菁、李俊穎均為擎亞公司之自然人代表，吳長霖為董事長，迄至擎亞公司於106年11月3日出售591公司後，吳長霖、邱珮菁及李俊穎始解任。期間擎亞公司均未介入591公司業務，而依據協議書亦不得支配591公司資產與權益，不承擔591公司之負債與費用；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仍由林美華保管，僅於591公司變更名稱時，林美華始有提供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之義務，擎亞公司僅係名義上之母公司，而無控制591公司業務之目的與能力。擎亞公司復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新臺幣（下同）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陳志豪。
二、詎邱珮菁為擎亞公司之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明知擎亞公司對林美華之支付義務總額僅有435萬元，且縱加計擎亞公司為取得591公司名義股權而產生之直接交易成本15萬元，擎亞公司帳上取得591公司之投資成本至多僅有450萬元，竟基於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邱珮菁於104年9月2日，在擎亞公司轉帳傳票虛列投資591公司股權1,950萬元，使擎亞公司帳上投資591公司之金額虛增為2,400萬元（計算式：原投資額435萬元+交易成本15萬元+1,950萬元），並將不實之「投資-名虹支付林美華股權1,950萬元」事項，記入分類帳上，復接續於不詳時間，製作載有成交價總額為2,400萬元，轉讓99.9%之591公司股權之虛假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假協議書），而於105年4月間，將假協議書提供與查核擎亞公司之宏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宏毅事務所），而隱匿真實之協議書，利用此不正當方法，使宏毅事務所不知情之查帳員據以認定擎亞公司投資591公司成本為2,400萬元，誤信擎亞公司與591公司之關係為適用權益法之投資關係，使擎亞公司得以權益法方式認列當年度投資損失448萬2,856元，致使擎亞公司104年之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㈡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91公司股權，而於105年12月12日以「名虹李俊穎股份轉入-100%持股名虹 2萬5,000元」不實事項，記入分類帳，復明知擎亞公司並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接續於105年12月31日以「其他應付款 抵林美華名虹股權 1,950萬元」、「其他應收帳款 吳榮錦-抵林美華名虹股權」不實事項，記入日記帳，而以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擎亞公司代償案外人吳榮錦土地融資之應收款1,956萬元予以沖轉，並因擎亞公司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5年度投資損失175萬8,924元之不實結果，及106年度財務報表延續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6年度投資損失186萬7,762元暨處分之投資損失1,181萬5,458元之不實結果。
三、案經擎亞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院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邱珮菁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期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六第9至1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一，為被告邱珮菁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2至53頁）；犯罪事實二，迭經被告邱珮菁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見本院訴卷一第605至611頁）、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見偵22953卷一第475至478頁）之證述相符，並有擎亞公司歷次公司變更登記表（見登記案卷一、二）、591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訴卷一第461至469頁）、擎亞公司104年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見偵22953卷一第73至74、134頁）、105年12月12日分類帳（見偵22953卷一第352頁）、104年至106年財務報表（見偵22953卷一第75至88、89至106、113至130頁）、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71頁）、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二第69至75頁）、被告邱珮菁與陳志豪簽立之106年11月3日股權轉帳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107至112頁）、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見偵22953卷一第333至377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邱珮菁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另起訴書所載：「被告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01%之591公司」，其中之「0.01%」，業經檢察官於110年1月27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為「0.1%」（見本院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附此敘明。　　
　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邱珮菁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處罰者，係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行為。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被告邱珮菁自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擔任擎亞公司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自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身分。
　㈡核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
　㈢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致生不實之行為；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行為，均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㈣擎亞公司因被告邱珮菁於104年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而使104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105年度之財務報表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並因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惟被告邱珮菁於106年並無為任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或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行為，106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所以發生不實之結果，係因延續105年度財務報表而生（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㈡所為，分別係104、105年所為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4、105、106年度所為係構成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云云，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邱珮菁身為擎亞公司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當知正當經營事業、秉誠處理會計事宜，竟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付款及不實沖轉，致使擎亞公司104年度至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行為殊值非難，惟考量其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前科素行，暨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直銷工作、月收入約幾千元，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訴卷六第4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被告邱珮菁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明知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竟仍以前述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虛偽認列106年度權益法認列損失186萬7,762元後，於106年度認列巨額股權出售損失1,181萬5,458元，因認被告邱珮菁係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罪嫌云云。
　㈡惟查，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乙節，並非不實；又公訴意旨所指以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實係延續104、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之當然結果，且擎亞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係因延續104年度財務報表及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所致，尚難認為被告邱珮菁於106年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行為，是被告邱珮菁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之㈢所示），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被告吳長霖、李俊穎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就被告邱珮菁前開有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共同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罪嫌。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邱珮菁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之證述、擎亞公司104年度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8月12日日記帳、轉帳傳票、12月31日日記帳、104年至106年度財務報表、協議書、假協議書、106年11月3日股權轉讓協議書、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被告吳家瑋身分證影本、591公司103、104年度自行申報所得稅所列資產負債表、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查詢結果、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擎亞公司發起人會、董事會議事錄、公司章程、會計師代辦事項委託書(附於擎亞公司登記卷)、擎亞公司長期借款合約、租賃合約、股東往來查核(附於宏毅事務所104年度至106年度工作底稿)、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8977號起訴書、擎亞公司委任宏毅事務所查核103年度至106年度之簽證之客戶聲明書、擎亞公司委託宏毅事務所代客記帳報價單、宏毅事務所留存之104年度至106年度包含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之科目分類帳為其主要論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參照）。
  ㈢訊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並均辯稱：對於帳的部分，我不清楚；對於假協議書及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19公司股權，我也不知道等語。
  ㈣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罪，其所指利用不正當方法，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所指之其他不正當方法為同一之解釋。惟行為人若因其本身缺乏會計稅務相關知識，或基於長期合作關係信任具有會計稅務專業證照人士，委任其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或諮詢，在不能確切證明其等有利用不正當方法之情形下，無從遽論其等行為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規定。
  ㈤經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擎亞公司之董事等情，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6、60頁，卷三第55頁），並有前述證據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又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自屬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
　㈥惟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雖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為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然觀諸卷存之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三第127至131頁），係由共同被告邱珮菁代表擎亞公司與林美華簽訂，被告吳長霖、李俊穎2人均未列名其中；況依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被告我只見過邱珮菁，就是在簽股權買賣的時候見面，我們中間有一位介紹人傅生光，第一次見面就簽約，在簽約當時我沒有看到吳長霖、李俊穎等語（見本院訴卷一第608頁）；況擎亞公司係委由宏毅事務所處理會計及稅務事宜，亦有該事務所104年至106年工作底稿在卷可憑（見偵22953卷二至四）；另參以共同被告邱珮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本案假協議書不是我所製作；公司的轉帳傳票、分類帳也不是我製作，都是我們公司會計與宏毅事務所製作，我只有告訴他們一個原則，就是只要對公司有利、不要增加公司稅賦、可以讓公司獲利增加的話，基本上我都同意他們去做；董事不會經手公司帳務，只有在每年開董事會時會稍微報告，但董事不一定會去仔細看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7、39頁），則被告吳長霖辯稱：擎亞公司帳務就董事的部分是交由共同被告邱珮菁處理，公司也有請會計人員等語，被告李俊穎辯稱：只有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董事長會提供會計師簽證查核的公司財報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9頁），即非無據，尚難僅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遽認其等與共同被告邱珮菁就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㈦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無罪之諭知。
三、被告邱珮菁、吳長霖被訴背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擎亞公司105年間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桃園分行借款，而於同年8月12日獲得2,500萬元之貸款。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旋即以其中1,956萬元代償吳長霖之父吳榮錦之土地融資，並於帳上以資產科目「其他應收款」(摘要吳榮錦-代償土融)，金額1,956萬元，認列擎亞公司對吳榮錦之債權。且於105年12月31日，明知擎亞公司毫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擎亞公司於其他應付款所載之1,950萬元債務，純屬虛偽，為帳上不應認列，實際亦無任何義務，竟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因認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另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云云。
  ㈡訊據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均堅詞否認有何背信犯行，並均辯稱：吳榮錦名下之土地係擎亞公司借名登記，擎亞公司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實係清償擎亞公司自己之債務等語。
　㈢擎亞公司於105年8月12日取得上海商銀貸款，其中544萬元清償擎亞公司之舊債務，其餘1,956萬元代償吳榮錦之土地貸款等情，固為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4、56、59頁），並有105年8月12日日記帳、105年8月12日轉帳傳票（見偵22953卷一第131至133頁）、擎亞公司申設之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見本院訴卷二第30至31頁）在卷可憑。
　㈣惟查，擎亞公司之帳上雖以對於林美華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第14條規定，企業不得將資產與負債或收益與費損相互抵消，但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或允許者不在此限，而擎亞公司之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顯示公司直接將其他應付款科目與其他應收款科目互沖，顯然違反上述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40至341頁），惟姑且不論被告吳長霖、邱珮菁辯稱：吳榮錦名下貸款之土地為擎亞公司借名登記乙節是否屬實，會計帳上雖以不實之債務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債權抵充，惟倘擎亞公司係為吳榮錦代償土地貸款而對吳榮錦取得債權，該債權並不會因會計帳上之抵充而發生債權消滅之效力，擎亞公司對於吳榮錦因代償而取得之債權仍然存在，自無致生損害於擎亞公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可言，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邱珮菁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云云，難認有據；況虛列對於591公司之應付款1,950萬元即係投資成本虛增1,950萬元，而致財務報表虛增1,950萬元之鉅額損失，此類舞弊之目的，可能係彌補資本（即設立時之資本未實際繳納）、逃漏公司有盈餘時之未分配盈餘被課稅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38頁），尚難逕以擎亞公司以591公司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而遽認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何背信罪之犯意及行為。
　㈤至檢察官110年10月26日之補充理由書雖敘及案外人吳榮錦就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房地之買賣，僅有實際支出1,800萬0,190元，卻獲得擎亞公司代償其名下2,500萬元之103年7月1日貸款，足見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藉由上開貸款，使吳榮錦受有699萬9,810元之不法利益云云（見本院訴卷二第15至16頁），惟上開理由書所述，並非起訴範圍，自非本院審理之範圍，附此敘明。
　㈥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背信之行為，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邱珮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吳春麗、劉彥君、陳國安、高光萱、林婉儀、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財務報表年度

		主文



		1

		二之㈠

		104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二之㈡

		105年度
106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0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長霖


            邱珮菁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李俊穎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
字第229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邱珮菁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刑，
    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二、邱珮菁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三、吳長霖、李俊穎均無罪。
    事  實
一、緣吳長霖（原名吳家瑋）為邱珮菁之配偶，與李俊穎3人自
    民國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
    號2樓擎亞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亞公司）之董事
    ；邱珮菁並擔任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之職務。擎亞公司於
    104年間，為使用特許營造業牌照，乃由聯興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下稱聯興公司）負責人傅生光之介紹，與持有特許營
    造業牌照之振邦營造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名虹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巨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號，下
    稱591公司）原負責人林美華接洽，由邱珮菁與林美華於104
    年6月10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並於同年8
    月4日，由李俊穎登記為591公司董事長，吳長霖、邱珮菁登
    記為591公司董事；復於105年11月22日變更登記擎亞公司為
    法人董事，吳長霖、邱珮菁、李俊穎均為擎亞公司之自然人
    代表，吳長霖為董事長，迄至擎亞公司於106年11月3日出售
    591公司後，吳長霖、邱珮菁及李俊穎始解任。期間擎亞公
    司均未介入591公司業務，而依據協議書亦不得支配591公司
    資產與權益，不承擔591公司之負債與費用；591公司印鑑、
    活存帳戶仍由林美華保管，僅於591公司變更名稱時，林美
    華始有提供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之義務，擎亞公司僅係
    名義上之母公司，而無控制591公司業務之目的與能力。擎
    亞公司復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新臺幣（下同）
    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陳志豪
    。
二、詎邱珮菁為擎亞公司之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明知擎
    亞公司對林美華之支付義務總額僅有435萬元，且縱加計擎
    亞公司為取得591公司名義股權而產生之直接交易成本15萬
    元，擎亞公司帳上取得591公司之投資成本至多僅有450萬元
    ，竟基於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邱珮菁於104年9月2日，在擎亞公司轉帳傳票虛列投資591公
    司股權1,950萬元，使擎亞公司帳上投資591公司之金額虛增
    為2,400萬元（計算式：原投資額435萬元+交易成本15萬元+
    1,950萬元），並將不實之「投資-名虹支付林美華股權1,95
    0萬元」事項，記入分類帳上，復接續於不詳時間，製作載
    有成交價總額為2,400萬元，轉讓99.9%之591公司股權之虛
    假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假協議書），而於105年4月間，將
    假協議書提供與查核擎亞公司之宏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下
    稱宏毅事務所），而隱匿真實之協議書，利用此不正當方法
    ，使宏毅事務所不知情之查帳員據以認定擎亞公司投資591
    公司成本為2,400萬元，誤信擎亞公司與591公司之關係為適
    用權益法之投資關係，使擎亞公司得以權益法方式認列當年
    度投資損失448萬2,856元，致使擎亞公司104年之財務報表
    發生不實之結果。
  ㈡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91公司股權，而於105年12月12日以「名虹李俊穎股份轉入-100%持股名虹 2萬5,000元」不實事項，記入分類帳，復明知擎亞公司並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接續於105年12月31日以「其他應付款 抵林美華名虹股權 1,950萬元」、「其他應收帳款 吳榮錦-抵林美華名虹股權」不實事項，記入日記帳，而以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擎亞公司代償案外人吳榮錦土地融資之應收款1,956萬元予以沖轉，並因擎亞公司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5年度投資損失175萬8,924元之不實結果，及106年度財務報表延續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6年度投資損失186萬7,762元暨處分之投資損失1,181萬5,458元之不實結果。
三、案經擎亞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院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
    邱珮菁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期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
    院訴卷六第9至1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
    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
    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一，為被告邱珮菁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2至5
    3頁）；犯罪事實二，迭經被告邱珮菁於本院中坦承不諱，
    核與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見本院訴卷一第605至611頁
    ）、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見偵22953卷一第475至478頁）
    之證述相符，並有擎亞公司歷次公司變更登記表（見登記案
    卷一、二）、591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訴卷一第461至46
    9頁）、擎亞公司104年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
    、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見偵22953卷一第73至74、134頁
    ）、105年12月12日分類帳（見偵22953卷一第352頁）、104
    年至106年財務報表（見偵22953卷一第75至88、89至106、1
    13至130頁）、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71頁）、假協議書
    （見偵22953卷二第69至75頁）、被告邱珮菁與陳志豪簽立
    之106年11月3日股權轉帳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107至11
    2頁）、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
    告書（見偵22953卷一第333至377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
    邱珮菁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另起訴書所載：
    「被告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01%
    之591公司」，其中之「0.01%」，業經檢察官於110年1月27
    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為「0.1%」（見本院訴卷一第341至342
    頁），附此敘明。　　
　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邱珮菁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處罰者，係商業負責人、主辦及
    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以明
    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行為。商業
    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
    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被告邱珮菁自
    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擔任擎亞公司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
    員，自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身分。
　㈡核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
    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
    罪；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
    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
　㈢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
    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
    ）致生不實之行為；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
    行為，均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
    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
    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施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
    論以包括一罪。
　㈣擎亞公司因被告邱珮菁於104年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
    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
    ），而使104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105年度之財務
    報表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並因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
    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
    之結果，惟被告邱珮菁於106年並無為任何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記入帳冊或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106年度財務報
    表發生不實結果之行為，106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所以發生不
    實之結果，係因延續105年度財務報表而生（詳不另為無罪
    諭知部分）。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㈡所為，分別係
    104、105年所為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4、105、106年度所為係構
    成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云云，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邱珮菁身為擎亞公司負責
    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當知正當經營事業、秉誠處理會計事宜
    ，竟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
    付款及不實沖轉，致使擎亞公司104年度至106年度之財務報
    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行為殊值非難，惟考量其坦承犯行，犯
    後態度良好，兼衡其前科素行，暨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
    度、從事直銷工作、月收入約幾千元，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
    女、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訴卷六第45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復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
    程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被告邱珮菁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
    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
    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
    之陳志豪，明知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
    40萬元，竟仍以前述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虛偽認
    列106年度權益法認列損失186萬7,762元後，於106年度認列
    巨額股權出售損失1,181萬5,458元，因認被告邱珮菁係違反
    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罪嫌云云。
　㈡惟查，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乙節，並非不實；又公訴意旨所指以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實係延續104、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之當然結果，且擎亞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係因延續104年度財務報表及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所致，尚難認為被告邱珮菁於106年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行為，是被告邱珮菁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之㈢所示），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被告吳長霖、李俊穎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就被告邱珮菁前開有罪部
    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共同
    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罪嫌。而公訴意旨認
    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長霖、
    李俊穎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邱珮菁於偵查中之
    證述、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之證述、擎亞公司104年度部分
    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8月12日日記帳、轉
    帳傳票、12月31日日記帳、104年至106年度財務報表、協議
    書、假協議書、106年11月3日股權轉讓協議書、安佑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被告吳家瑋身
    分證影本、591公司103、104年度自行申報所得稅所列資產
    負債表、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查詢
    結果、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擎亞公司發起人會、董事
    會議事錄、公司章程、會計師代辦事項委託書(附於擎亞公
    司登記卷)、擎亞公司長期借款合約、租賃合約、股東往來
    查核(附於宏毅事務所104年度至106年度工作底稿)、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8977號起訴書、擎亞公
    司委任宏毅事務所查核103年度至106年度之簽證之客戶聲明
    書、擎亞公司委託宏毅事務所代客記帳報價單、宏毅事務所
    留存之104年度至106年度包含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之科
    目分類帳為其主要論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
    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號、76年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按刑
    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
    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先例參照）。
  ㈢訊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
    犯行，並均辯稱：對於帳的部分，我不清楚；對於假協議書
    及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19公司股
    權，我也不知道等語。
  ㈣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
    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罪，其所指利用不正當方法，應與
    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
    漏稅捐罪所指之其他不正當方法為同一之解釋。惟行為人若
    因其本身缺乏會計稅務相關知識，或基於長期合作關係信任
    具有會計稅務專業證照人士，委任其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
    報或諮詢，在不能確切證明其等有利用不正當方法之情形下
    ，無從遽論其等行為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規定。
  ㈤經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擎
    亞公司之董事等情，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所不爭執（見本
    院訴卷一第56、60頁，卷三第55頁），並有前述證據在卷可
    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
    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
    律有關之規定。」又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
    司為董事，公司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被
    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自屬商業會計法所稱
    之商業負責人。
　㈥惟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雖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為商業會
    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然觀諸卷存之假協議書（見偵2295
    3卷三第127至131頁），係由共同被告邱珮菁代表擎亞公司
    與林美華簽訂，被告吳長霖、李俊穎2人均未列名其中；況
    依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被告我只見過邱珮菁
    ，就是在簽股權買賣的時候見面，我們中間有一位介紹人傅
    生光，第一次見面就簽約，在簽約當時我沒有看到吳長霖、
    李俊穎等語（見本院訴卷一第608頁）；況擎亞公司係委由
    宏毅事務所處理會計及稅務事宜，亦有該事務所104年至106
    年工作底稿在卷可憑（見偵22953卷二至四）；另參以共同
    被告邱珮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本案假協議書不是我所製作
    ；公司的轉帳傳票、分類帳也不是我製作，都是我們公司會
    計與宏毅事務所製作，我只有告訴他們一個原則，就是只要
    對公司有利、不要增加公司稅賦、可以讓公司獲利增加的話
    ，基本上我都同意他們去做；董事不會經手公司帳務，只有
    在每年開董事會時會稍微報告，但董事不一定會去仔細看等
    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7、39頁），則被告吳長霖辯稱：擎亞
    公司帳務就董事的部分是交由共同被告邱珮菁處理，公司也
    有請會計人員等語，被告李俊穎辯稱：只有在董事會開會的
    時候，董事長會提供會計師簽證查核的公司財報等語（見本
    院訴卷六第39頁），即非無據，尚難僅以被告吳長霖、李俊
    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遽認其等與共同被告邱珮菁就違反商
    業會計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㈦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吳
    長霖、李俊穎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
    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
    ，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李
    俊穎無罪之諭知。
三、被告邱珮菁、吳長霖被訴背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擎亞公司105年間向上海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桃園分行借款，而於同年8
    月12日獲得2,500萬元之貸款。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旋即以
    其中1,956萬元代償吳長霖之父吳榮錦之土地融資，並於帳
    上以資產科目「其他應收款」(摘要吳榮錦-代償土融)，金
    額1,956萬元，認列擎亞公司對吳榮錦之債權。且於105年12
    月31日，明知擎亞公司毫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擎
    亞公司於其他應付款所載之1,950萬元債務，純屬虛偽，為
    帳上不應認列，實際亦無任何義務，竟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
    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
    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
    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因認
    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另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云云。
  ㈡訊據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均堅詞否認有何背信犯行，並均
    辯稱：吳榮錦名下之土地係擎亞公司借名登記，擎亞公司代
    償吳榮錦土地貸款，實係清償擎亞公司自己之債務等語。
　㈢擎亞公司於105年8月12日取得上海商銀貸款，其中544萬元清
    償擎亞公司之舊債務，其餘1,956萬元代償吳榮錦之土地貸
    款等情，固為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
    第54、56、59頁），並有105年8月12日日記帳、105年8月12
    日轉帳傳票（見偵22953卷一第131至133頁）、擎亞公司申
    設之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見本院訴卷二第30至31頁）在
    卷可憑。
　㈣惟查，擎亞公司之帳上雖以對於林美華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
    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依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第二號第14條規定，企業不得將資產與負債或收益
    與費損相互抵消，但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或允許者不
    在此限，而擎亞公司之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顯示公司直接
    將其他應付款科目與其他應收款科目互沖，顯然違反上述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
    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40至341頁
    ），惟姑且不論被告吳長霖、邱珮菁辯稱：吳榮錦名下貸款
    之土地為擎亞公司借名登記乙節是否屬實，會計帳上雖以不
    實之債務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債權抵充，惟倘擎亞公司
    係為吳榮錦代償土地貸款而對吳榮錦取得債權，該債權並不
    會因會計帳上之抵充而發生債權消滅之效力，擎亞公司對於
    吳榮錦因代償而取得之債權仍然存在，自無致生損害於擎亞
    公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可言，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
    邱珮菁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
    ，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
    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
    即1,950萬元之損害云云，難認有據；況虛列對於591公司之
    應付款1,950萬元即係投資成本虛增1,950萬元，而致財務報
    表虛增1,950萬元之鉅額損失，此類舞弊之目的，可能係彌
    補資本（即設立時之資本未實際繳納）、逃漏公司有盈餘時
    之未分配盈餘被課稅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
    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38頁），尚難
    逕以擎亞公司以591公司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
    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而遽認被告吳長霖、邱珮
    菁有何背信罪之犯意及行為。
　㈤至檢察官110年10月26日之補充理由書雖敘及案外人吳榮錦就
    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房地之買賣，僅有實際支出1,800萬0,1
    90元，卻獲得擎亞公司代償其名下2,500萬元之103年7月1日
    貸款，足見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藉由上開貸款，使吳榮錦
    受有699萬9,810元之不法利益云云（見本院訴卷二第15至16
    頁），惟上開理由書所述，並非起訴範圍，自非本院審理之
    範圍，附此敘明。
　㈥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
    背信之行為，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
    霖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應為被告吳長霖、邱珮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吳春麗、劉彥君、陳國
安、高光萱、林婉儀、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財務報表年度 主文 1 二之㈠ 104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二之㈡ 105年度 106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0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長霖




            邱珮菁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李俊穎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229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邱珮菁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邱珮菁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三、吳長霖、李俊穎均無罪。
    事  實
一、緣吳長霖（原名吳家瑋）為邱珮菁之配偶，與李俊穎3人自民國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2樓擎亞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亞公司）之董事；邱珮菁並擔任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之職務。擎亞公司於104年間，為使用特許營造業牌照，乃由聯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公司）負責人傅生光之介紹，與持有特許營造業牌照之振邦營造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名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巨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號，下稱591公司）原負責人林美華接洽，由邱珮菁與林美華於104年6月10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並於同年8月4日，由李俊穎登記為591公司董事長，吳長霖、邱珮菁登記為591公司董事；復於105年11月22日變更登記擎亞公司為法人董事，吳長霖、邱珮菁、李俊穎均為擎亞公司之自然人代表，吳長霖為董事長，迄至擎亞公司於106年11月3日出售591公司後，吳長霖、邱珮菁及李俊穎始解任。期間擎亞公司均未介入591公司業務，而依據協議書亦不得支配591公司資產與權益，不承擔591公司之負債與費用；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仍由林美華保管，僅於591公司變更名稱時，林美華始有提供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之義務，擎亞公司僅係名義上之母公司，而無控制591公司業務之目的與能力。擎亞公司復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新臺幣（下同）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陳志豪。
二、詎邱珮菁為擎亞公司之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明知擎亞公司對林美華之支付義務總額僅有435萬元，且縱加計擎亞公司為取得591公司名義股權而產生之直接交易成本15萬元，擎亞公司帳上取得591公司之投資成本至多僅有450萬元，竟基於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邱珮菁於104年9月2日，在擎亞公司轉帳傳票虛列投資591公司股權1,950萬元，使擎亞公司帳上投資591公司之金額虛增為2,400萬元（計算式：原投資額435萬元+交易成本15萬元+1,950萬元），並將不實之「投資-名虹支付林美華股權1,950萬元」事項，記入分類帳上，復接續於不詳時間，製作載有成交價總額為2,400萬元，轉讓99.9%之591公司股權之虛假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假協議書），而於105年4月間，將假協議書提供與查核擎亞公司之宏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宏毅事務所），而隱匿真實之協議書，利用此不正當方法，使宏毅事務所不知情之查帳員據以認定擎亞公司投資591公司成本為2,400萬元，誤信擎亞公司與591公司之關係為適用權益法之投資關係，使擎亞公司得以權益法方式認列當年度投資損失448萬2,856元，致使擎亞公司104年之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㈡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91公司股權，而於105年12月12日以「名虹李俊穎股份轉入-100%持股名虹 2萬5,000元」不實事項，記入分類帳，復明知擎亞公司並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接續於105年12月31日以「其他應付款 抵林美華名虹股權 1,950萬元」、「其他應收帳款 吳榮錦-抵林美華名虹股權」不實事項，記入日記帳，而以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擎亞公司代償案外人吳榮錦土地融資之應收款1,956萬元予以沖轉，並因擎亞公司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5年度投資損失175萬8,924元之不實結果，及106年度財務報表延續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6年度投資損失186萬7,762元暨處分之投資損失1,181萬5,458元之不實結果。
三、案經擎亞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院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邱珮菁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期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六第9至1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一，為被告邱珮菁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2至53頁）；犯罪事實二，迭經被告邱珮菁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見本院訴卷一第605至611頁）、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見偵22953卷一第475至478頁）之證述相符，並有擎亞公司歷次公司變更登記表（見登記案卷一、二）、591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訴卷一第461至469頁）、擎亞公司104年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見偵22953卷一第73至74、134頁）、105年12月12日分類帳（見偵22953卷一第352頁）、104年至106年財務報表（見偵22953卷一第75至88、89至106、113至130頁）、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71頁）、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二第69至75頁）、被告邱珮菁與陳志豪簽立之106年11月3日股權轉帳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107至112頁）、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見偵22953卷一第333至377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邱珮菁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另起訴書所載：「被告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01%之591公司」，其中之「0.01%」，業經檢察官於110年1月27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為「0.1%」（見本院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附此敘明。　　
　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邱珮菁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處罰者，係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行為。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被告邱珮菁自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擔任擎亞公司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自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身分。
　㈡核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
　㈢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致生不實之行為；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行為，均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㈣擎亞公司因被告邱珮菁於104年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而使104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105年度之財務報表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並因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惟被告邱珮菁於106年並無為任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或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行為，106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所以發生不實之結果，係因延續105年度財務報表而生（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㈡所為，分別係104、105年所為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4、105、106年度所為係構成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云云，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邱珮菁身為擎亞公司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當知正當經營事業、秉誠處理會計事宜，竟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付款及不實沖轉，致使擎亞公司104年度至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行為殊值非難，惟考量其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前科素行，暨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直銷工作、月收入約幾千元，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訴卷六第4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被告邱珮菁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明知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竟仍以前述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虛偽認列106年度權益法認列損失186萬7,762元後，於106年度認列巨額股權出售損失1,181萬5,458元，因認被告邱珮菁係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罪嫌云云。
　㈡惟查，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乙節，並非不實；又公訴意旨所指以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實係延續104、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之當然結果，且擎亞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係因延續104年度財務報表及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所致，尚難認為被告邱珮菁於106年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行為，是被告邱珮菁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之㈢所示），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被告吳長霖、李俊穎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就被告邱珮菁前開有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共同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罪嫌。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邱珮菁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之證述、擎亞公司104年度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8月12日日記帳、轉帳傳票、12月31日日記帳、104年至106年度財務報表、協議書、假協議書、106年11月3日股權轉讓協議書、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被告吳家瑋身分證影本、591公司103、104年度自行申報所得稅所列資產負債表、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查詢結果、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擎亞公司發起人會、董事會議事錄、公司章程、會計師代辦事項委託書(附於擎亞公司登記卷)、擎亞公司長期借款合約、租賃合約、股東往來查核(附於宏毅事務所104年度至106年度工作底稿)、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8977號起訴書、擎亞公司委任宏毅事務所查核103年度至106年度之簽證之客戶聲明書、擎亞公司委託宏毅事務所代客記帳報價單、宏毅事務所留存之104年度至106年度包含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之科目分類帳為其主要論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參照）。
  ㈢訊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並均辯稱：對於帳的部分，我不清楚；對於假協議書及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19公司股權，我也不知道等語。
  ㈣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罪，其所指利用不正當方法，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所指之其他不正當方法為同一之解釋。惟行為人若因其本身缺乏會計稅務相關知識，或基於長期合作關係信任具有會計稅務專業證照人士，委任其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或諮詢，在不能確切證明其等有利用不正當方法之情形下，無從遽論其等行為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規定。
  ㈤經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擎亞公司之董事等情，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6、60頁，卷三第55頁），並有前述證據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又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自屬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
　㈥惟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雖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為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然觀諸卷存之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三第127至131頁），係由共同被告邱珮菁代表擎亞公司與林美華簽訂，被告吳長霖、李俊穎2人均未列名其中；況依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被告我只見過邱珮菁，就是在簽股權買賣的時候見面，我們中間有一位介紹人傅生光，第一次見面就簽約，在簽約當時我沒有看到吳長霖、李俊穎等語（見本院訴卷一第608頁）；況擎亞公司係委由宏毅事務所處理會計及稅務事宜，亦有該事務所104年至106年工作底稿在卷可憑（見偵22953卷二至四）；另參以共同被告邱珮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本案假協議書不是我所製作；公司的轉帳傳票、分類帳也不是我製作，都是我們公司會計與宏毅事務所製作，我只有告訴他們一個原則，就是只要對公司有利、不要增加公司稅賦、可以讓公司獲利增加的話，基本上我都同意他們去做；董事不會經手公司帳務，只有在每年開董事會時會稍微報告，但董事不一定會去仔細看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7、39頁），則被告吳長霖辯稱：擎亞公司帳務就董事的部分是交由共同被告邱珮菁處理，公司也有請會計人員等語，被告李俊穎辯稱：只有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董事長會提供會計師簽證查核的公司財報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9頁），即非無據，尚難僅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遽認其等與共同被告邱珮菁就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㈦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無罪之諭知。
三、被告邱珮菁、吳長霖被訴背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擎亞公司105年間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桃園分行借款，而於同年8月12日獲得2,500萬元之貸款。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旋即以其中1,956萬元代償吳長霖之父吳榮錦之土地融資，並於帳上以資產科目「其他應收款」(摘要吳榮錦-代償土融)，金額1,956萬元，認列擎亞公司對吳榮錦之債權。且於105年12月31日，明知擎亞公司毫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擎亞公司於其他應付款所載之1,950萬元債務，純屬虛偽，為帳上不應認列，實際亦無任何義務，竟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因認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另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云云。
  ㈡訊據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均堅詞否認有何背信犯行，並均辯稱：吳榮錦名下之土地係擎亞公司借名登記，擎亞公司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實係清償擎亞公司自己之債務等語。
　㈢擎亞公司於105年8月12日取得上海商銀貸款，其中544萬元清償擎亞公司之舊債務，其餘1,956萬元代償吳榮錦之土地貸款等情，固為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4、56、59頁），並有105年8月12日日記帳、105年8月12日轉帳傳票（見偵22953卷一第131至133頁）、擎亞公司申設之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見本院訴卷二第30至31頁）在卷可憑。
　㈣惟查，擎亞公司之帳上雖以對於林美華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第14條規定，企業不得將資產與負債或收益與費損相互抵消，但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或允許者不在此限，而擎亞公司之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顯示公司直接將其他應付款科目與其他應收款科目互沖，顯然違反上述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40至341頁），惟姑且不論被告吳長霖、邱珮菁辯稱：吳榮錦名下貸款之土地為擎亞公司借名登記乙節是否屬實，會計帳上雖以不實之債務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債權抵充，惟倘擎亞公司係為吳榮錦代償土地貸款而對吳榮錦取得債權，該債權並不會因會計帳上之抵充而發生債權消滅之效力，擎亞公司對於吳榮錦因代償而取得之債權仍然存在，自無致生損害於擎亞公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可言，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邱珮菁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云云，難認有據；況虛列對於591公司之應付款1,950萬元即係投資成本虛增1,950萬元，而致財務報表虛增1,950萬元之鉅額損失，此類舞弊之目的，可能係彌補資本（即設立時之資本未實際繳納）、逃漏公司有盈餘時之未分配盈餘被課稅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38頁），尚難逕以擎亞公司以591公司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而遽認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何背信罪之犯意及行為。
　㈤至檢察官110年10月26日之補充理由書雖敘及案外人吳榮錦就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房地之買賣，僅有實際支出1,800萬0,190元，卻獲得擎亞公司代償其名下2,500萬元之103年7月1日貸款，足見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藉由上開貸款，使吳榮錦受有699萬9,810元之不法利益云云（見本院訴卷二第15至16頁），惟上開理由書所述，並非起訴範圍，自非本院審理之範圍，附此敘明。
　㈥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背信之行為，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邱珮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吳春麗、劉彥君、陳國安、高光萱、林婉儀、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財務報表年度

		主文



		1

		二之㈠

		104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二之㈡

		105年度
106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0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長霖


            邱珮菁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李俊穎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229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邱珮菁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邱珮菁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三、吳長霖、李俊穎均無罪。
    事  實
一、緣吳長霖（原名吳家瑋）為邱珮菁之配偶，與李俊穎3人自民國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2樓擎亞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亞公司）之董事；邱珮菁並擔任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之職務。擎亞公司於104年間，為使用特許營造業牌照，乃由聯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公司）負責人傅生光之介紹，與持有特許營造業牌照之振邦營造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名虹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巨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號，下稱591公司）原負責人林美華接洽，由邱珮菁與林美華於104年6月10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協議書），並於同年8月4日，由李俊穎登記為591公司董事長，吳長霖、邱珮菁登記為591公司董事；復於105年11月22日變更登記擎亞公司為法人董事，吳長霖、邱珮菁、李俊穎均為擎亞公司之自然人代表，吳長霖為董事長，迄至擎亞公司於106年11月3日出售591公司後，吳長霖、邱珮菁及李俊穎始解任。期間擎亞公司均未介入591公司業務，而依據協議書亦不得支配591公司資產與權益，不承擔591公司之負債與費用；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仍由林美華保管，僅於591公司變更名稱時，林美華始有提供591公司印鑑、活存帳戶之義務，擎亞公司僅係名義上之母公司，而無控制591公司業務之目的與能力。擎亞公司復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新臺幣（下同）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陳志豪。
二、詎邱珮菁為擎亞公司之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明知擎亞公司對林美華之支付義務總額僅有435萬元，且縱加計擎亞公司為取得591公司名義股權而產生之直接交易成本15萬元，擎亞公司帳上取得591公司之投資成本至多僅有450萬元，竟基於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邱珮菁於104年9月2日，在擎亞公司轉帳傳票虛列投資591公司股權1,950萬元，使擎亞公司帳上投資591公司之金額虛增為2,400萬元（計算式：原投資額435萬元+交易成本15萬元+1,950萬元），並將不實之「投資-名虹支付林美華股權1,950萬元」事項，記入分類帳上，復接續於不詳時間，製作載有成交價總額為2,400萬元，轉讓99.9%之591公司股權之虛假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假協議書），而於105年4月間，將假協議書提供與查核擎亞公司之宏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宏毅事務所），而隱匿真實之協議書，利用此不正當方法，使宏毅事務所不知情之查帳員據以認定擎亞公司投資591公司成本為2,400萬元，誤信擎亞公司與591公司之關係為適用權益法之投資關係，使擎亞公司得以權益法方式認列當年度投資損失448萬2,856元，致使擎亞公司104年之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㈡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91公司股權，而於105年12月12日以「名虹李俊穎股份轉入-100%持股名虹 2萬5,000元」不實事項，記入分類帳，復明知擎亞公司並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接續於105年12月31日以「其他應付款 抵林美華名虹股權 1,950萬元」、「其他應收帳款 吳榮錦-抵林美華名虹股權」不實事項，記入日記帳，而以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擎亞公司代償案外人吳榮錦土地融資之應收款1,956萬元予以沖轉，並因擎亞公司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5年度投資損失175萬8,924元之不實結果，及106年度財務報表延續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虛偽認列106年度投資損失186萬7,762元暨處分之投資損失1,181萬5,458元之不實結果。
三、案經擎亞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本院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邱珮菁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期日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訴卷六第9至10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一，為被告邱珮菁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2至53頁）；犯罪事實二，迭經被告邱珮菁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見本院訴卷一第605至611頁）、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見偵22953卷一第475至478頁）之證述相符，並有擎亞公司歷次公司變更登記表（見登記案卷一、二）、591公司變更登記表（見本院訴卷一第461至469頁）、擎亞公司104年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見偵22953卷一第73至74、134頁）、105年12月12日分類帳（見偵22953卷一第352頁）、104年至106年財務報表（見偵22953卷一第75至88、89至106、113至130頁）、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71頁）、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二第69至75頁）、被告邱珮菁與陳志豪簽立之106年11月3日股權轉帳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一第107至112頁）、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見偵22953卷一第333至377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邱珮菁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另起訴書所載：「被告邱珮菁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01%之591公司」，其中之「0.01%」，業經檢察官於110年1月27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為「0.1%」（見本院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附此敘明。　　
　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邱珮菁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處罰者，係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行為。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被告邱珮菁自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擔任擎亞公司董事長及主辦會計人員，自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所定之身分。
　㈡核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
　㈢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所為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致生不實之行為；就犯罪事實二之㈡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行為，均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
　㈣擎亞公司因被告邱珮菁於104年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不實記入帳冊、利用不正當方法（即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附款），而使104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105年度之財務報表延續104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並因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致使105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惟被告邱珮菁於106年並無為任何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或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行為，106年度之財務報表之所以發生不實之結果，係因延續105年度財務報表而生（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被告邱珮菁就犯罪事實二之㈠、㈡所為，分別係104、105年所為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4、105、106年度所為係構成接續犯而論以包括一罪云云，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邱珮菁身為擎亞公司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當知正當經營事業、秉誠處理會計事宜，竟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製作假協議書以虛增應付款及不實沖轉，致使擎亞公司104年度至106年度之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行為殊值非難，惟考量其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前科素行，暨其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直銷工作、月收入約幾千元，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訴卷六第4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被告邱珮菁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明知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竟仍以前述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虛偽認列106年度權益法認列損失186萬7,762元後，於106年度認列巨額股權出售損失1,181萬5,458元，因認被告邱珮菁係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第5款罪嫌云云。
　㈡惟查，被告邱珮菁於106年11月3日再透過傅生光，以410萬元將591公司之特許權利以出售股權方式出售與不知情之陳志豪，591公司成本至多450萬元，於出售時損失僅40萬元乙節，並非不實；又公訴意旨所指以591虛偽投資成本為入帳基礎，實係延續104、105年度不實財務報表之當然結果，且擎亞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係因延續104年度財務報表及被告邱珮菁於105年所為2次不實記入帳冊之行為所致，尚難認為被告邱珮菁於106年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行為，是被告邱珮菁被訴106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之㈢所示），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二、被告吳長霖、李俊穎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就被告邱珮菁前開有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共同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罪嫌。而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邱珮菁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傅生光於偵查中之證述、擎亞公司104年度部分分類帳、104年9月2日轉帳傳票、105年8月12日日記帳、轉帳傳票、12月31日日記帳、104年至106年度財務報表、協議書、假協議書、106年11月3日股權轉讓協議書、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擎亞公司所為協議程序報告書、被告吳家瑋身分證影本、591公司103、104年度自行申報所得稅所列資產負債表、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歷史查詢結果、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擎亞公司發起人會、董事會議事錄、公司章程、會計師代辦事項委託書(附於擎亞公司登記卷)、擎亞公司長期借款合約、租賃合約、股東往來查核(附於宏毅事務所104年度至106年度工作底稿)、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7年度偵字第28977號起訴書、擎亞公司委任宏毅事務所查核103年度至106年度之簽證之客戶聲明書、擎亞公司委託宏毅事務所代客記帳報價單、宏毅事務所留存之104年度至106年度包含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之科目分類帳為其主要論據。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參照）。
  ㈢訊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並均辯稱：對於帳的部分，我不清楚；對於假協議書及虛偽認列以2萬5,000元購買林美華剩餘0.1%之519公司股權，我也不知道等語。
  ㈣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罪，其所指利用不正當方法，應與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所指之其他不正當方法為同一之解釋。惟行為人若因其本身缺乏會計稅務相關知識，或基於長期合作關係信任具有會計稅務專業證照人士，委任其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報或諮詢，在不能確切證明其等有利用不正當方法之情形下，無從遽論其等行為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規定。
  ㈤經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103年間起至107年5月間均擔任擎亞公司之董事等情，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6、60頁，卷三第55頁），並有前述證據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商業會計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之規定。」又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法第8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自屬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
　㈥惟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雖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為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負責人，然觀諸卷存之假協議書（見偵22953卷三第127至131頁），係由共同被告邱珮菁代表擎亞公司與林美華簽訂，被告吳長霖、李俊穎2人均未列名其中；況依證人林美華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本案被告我只見過邱珮菁，就是在簽股權買賣的時候見面，我們中間有一位介紹人傅生光，第一次見面就簽約，在簽約當時我沒有看到吳長霖、李俊穎等語（見本院訴卷一第608頁）；況擎亞公司係委由宏毅事務所處理會計及稅務事宜，亦有該事務所104年至106年工作底稿在卷可憑（見偵22953卷二至四）；另參以共同被告邱珮菁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本案假協議書不是我所製作；公司的轉帳傳票、分類帳也不是我製作，都是我們公司會計與宏毅事務所製作，我只有告訴他們一個原則，就是只要對公司有利、不要增加公司稅賦、可以讓公司獲利增加的話，基本上我都同意他們去做；董事不會經手公司帳務，只有在每年開董事會時會稍微報告，但董事不一定會去仔細看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7、39頁），則被告吳長霖辯稱：擎亞公司帳務就董事的部分是交由共同被告邱珮菁處理，公司也有請會計人員等語，被告李俊穎辯稱：只有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董事長會提供會計師簽證查核的公司財報等語（見本院訴卷六第39頁），即非無據，尚難僅以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為擎亞公司之董事而遽認其等與共同被告邱珮菁就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㈦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吳長霖、李俊穎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長霖、李俊穎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李俊穎無罪之諭知。
三、被告邱珮菁、吳長霖被訴背信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擎亞公司105年間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桃園分行借款，而於同年8月12日獲得2,500萬元之貸款。被告吳長霖及邱珮菁旋即以其中1,956萬元代償吳長霖之父吳榮錦之土地融資，並於帳上以資產科目「其他應收款」(摘要吳榮錦-代償土融)，金額1,956萬元，認列擎亞公司對吳榮錦之債權。且於105年12月31日，明知擎亞公司毫無支付林美華1,950萬元義務，擎亞公司於其他應付款所載之1,950萬元債務，純屬虛偽，為帳上不應認列，實際亦無任何義務，竟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因認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另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云云。
  ㈡訊據被告邱珮菁、吳長霖，均堅詞否認有何背信犯行，並均辯稱：吳榮錦名下之土地係擎亞公司借名登記，擎亞公司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實係清償擎亞公司自己之債務等語。
　㈢擎亞公司於105年8月12日取得上海商銀貸款，其中544萬元清償擎亞公司之舊債務，其餘1,956萬元代償吳榮錦之土地貸款等情，固為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一第54、56、59頁），並有105年8月12日日記帳、105年8月12日轉帳傳票（見偵22953卷一第131至133頁）、擎亞公司申設之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見本院訴卷二第30至31頁）在卷可憑。
　㈣惟查，擎亞公司之帳上雖以對於林美華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號第14條規定，企業不得將資產與負債或收益與費損相互抵消，但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或允許者不在此限，而擎亞公司之105年12月31日日記帳顯示公司直接將其他應付款科目與其他應收款科目互沖，顯然違反上述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40至341頁），惟姑且不論被告吳長霖、邱珮菁辯稱：吳榮錦名下貸款之土地為擎亞公司借名登記乙節是否屬實，會計帳上雖以不實之債務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債權抵充，惟倘擎亞公司係為吳榮錦代償土地貸款而對吳榮錦取得債權，該債權並不會因會計帳上之抵充而發生債權消滅之效力，擎亞公司對於吳榮錦因代償而取得之債權仍然存在，自無致生損害於擎亞公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可言，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吳長霖、邱珮菁將擎亞公司對吳榮錦債權餘額1,646萬元及其他債權，以前開假債務沖抵之，製造債權債務充抵之假象，實則使吳榮錦受有利益，而擎亞公司受有與前開假債務所列等額，即1,950萬元之損害云云，難認有據；況虛列對於591公司之應付款1,950萬元即係投資成本虛增1,950萬元，而致財務報表虛增1,950萬元之鉅額損失，此類舞弊之目的，可能係彌補資本（即設立時之資本未實際繳納）、逃漏公司有盈餘時之未分配盈餘被課稅等情，有安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協議程序報告書在卷可參（見偵22953卷一第338頁），尚難逕以擎亞公司以591公司虛偽之應付款1,950萬元，與代償吳榮錦土地貸款之應收款予以沖轉，而遽認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何背信罪之犯意及行為。
　㈤至檢察官110年10月26日之補充理由書雖敘及案外人吳榮錦就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房地之買賣，僅有實際支出1,800萬0,190元，卻獲得擎亞公司代償其名下2,500萬元之103年7月1日貸款，足見被告吳長霖、邱珮菁有藉由上開貸款，使吳榮錦受有699萬9,810元之不法利益云云（見本院訴卷二第15至16頁），惟上開理由書所述，並非起訴範圍，自非本院審理之範圍，附此敘明。
　㈥綜上，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背信之行為，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邱珮菁、吳長霖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吳長霖、邱珮菁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雄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吳春麗、劉彥君、陳國安、高光萱、林婉儀、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張敏玲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俊廷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財務報表年度 主文 1 二之㈠ 104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以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二之㈡ 105年度 106年度 邱珮菁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主辦會計人員記入不實帳冊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